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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少数民族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建设研究
——以布依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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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到基层社会治理之中，是我国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布

依族的法治传统为例，通过少数民族的法治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比较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契合之处，但也存在一些问

题。发扬少数民族的基层社会治理治理的优秀法治传统，改进少数民族的基层社会治理治理中的问题做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作重塑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到少数民族基层社会治理之中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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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如何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问

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新提法，确立了关于基层社会

治理的引领性的新理念，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入发展指明

了前进方向，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

则提出了“建立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特别是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

局”作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战略目标，提出要“健全充满活力

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进一步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

德治国相结合，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

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体

现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全过程。”

在这一背景下，以布依族的习惯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

作用为例，对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融入到少数民族

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之中这一问题展开思考，探究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价值内涵与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之间

的相通之处，以布依族基层社会治理中习惯法的经验为研究对

象，可以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升我国治理能

力现代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布依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传统社会组织形式

布依族是我国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我国贵

州的黔西南和黔南的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黔东南的苗族

侗族自治州，以及云南的罗平、四川的宁南、会理等地也有分

布。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实践中，布依族人民逐渐形

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得到大家一致认可和共同遵守的处理事

务的传统方式。在建国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及建国以后

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国家的治理力量相对较弱，不能有效

覆盖到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布依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的传

统社会治理方式在历史的惯性作用下，在协调少数民族群众之

间的社会关系，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凝聚本民族力量等方

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为少

数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在今天的

许多时候，也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但进入新时代以后，我

国确立了社会治理治理体系建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

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以后，在迈向共同富裕的

目标指引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融到少数民族地区的

基层社会治理之中，就成为当下我国社会治理的迫在眉睫的重

要任务了。 

布依族传统的社会组织的产生，离不开基于血缘关系之上

形成的“宗族制”组织，主要是因为布依族社会是一个父系宗

族社会。在布依族社会里，当一个父系衍生的家庭越来越大，

家庭关系随之变得复杂起来，家庭矛盾也就会随之产生，此

时，分家就成为消解家庭矛盾最为常见的办法。当一个父系大

家庭分家之后，一个家裂变为几个小家，每个小家的男主人就

成为新家庭的一家之主，代表着分家之后的新家庭开始拥有独

立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力与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独立出来的

家庭逐渐变大之后，又将分成若干新的家庭，新的后代家越来

越多，就会演变成新房族。从布依族的家庭演变历程中可以得

知，血缘关系是维系小家、房族与宗族之间的纽带。

在血缘关系上，同一个父系祖先延续下来的后代形成一

个宗族，同一宗族下又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分为若干不同的

房族，这是因宗族的繁衍而对代际关系远近所作的延伸区

分，具体来说，就是同一个父系祖先的大家庭中分化出的子

家庭。不论是宗族还是房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族长。族长从宗

族的成年人中自然产生，一般由家族中辈份较高并有威望的

人担任，也有一些辈份虽不高，但在社会上影响较大或对宗

族有大的贡献的人（比如家族中的经济大户）来担任。显

然，由于代际涵盖不同，宗族族长与房族族长的履职范围大

小不等。房族族长只负责处理本房族范围内的事务，而家族

族长负责处理的则是包括多个不同房族在内的家族范围内的

事务。当然，在处理一些涉及多个房族，较为复杂且影响范

围大的宗族事务的时候，则可能需要家族族长会同各房族族

长一起联合处理。

二、习惯法：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传统法治遵循

从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衍生出的习惯法，是植根于少数

民族的传统习惯土壤之中的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据，也是探讨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有效融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切入点。

习惯法是某一特定区域的人群认可，并共同遵守的行为

规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布依族很重视宗族和村寨的制度建

设，每一个宗族都有自己的族规，村寨也有群众所一起协商讨

论而制定的榔规榔约。各个地方在族规和榔规榔约的基础上，

形成当代形式的村规民约，其中有许多都以立碑的方式发布出

来。这些不同形式的行为规范逐渐发展成了布依族的传统习惯

法体系。

布依族的习惯法主要是针对生活中常见问题的调解经验

的总结，比如对赌博、偷盗、放火等加以禁止，并进行明文规

定。也会对群众日常生活中，对其他村民造成破坏和损失的行

为，加以纠正和处罚。以贵州省独山县的一些布依族聚居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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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法为例，该地区得到广大布依族人民群众广泛认可，并共

同遵循的，最为典型的习惯法是“3 个 1”制度。所谓的“3 

个 1”制度，即当村寨中的村民违反了村规民约，经过族长、

长老们讨论认定之后，惩罚违反习惯法的村民的一种措施，具

体处罚方式是被罚之人请全寨所有人吃一顿饭，份量是每个人

各一斤米、酒、肉。[1]这是独山县布依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

活中，逐步形成的以村规民约的形式成文制定一个习惯法，用

来规范村民的日常交往和行为，是一种具有惩罚性质的制度，

属于地方刑事处罚类的习惯法体系。

当然，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布依族群众日常生活中的问

题，主要依靠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和朴素的道德力量来约束

人们的行为举止。但在依靠朴素的道德力量和生活习惯无法解

决的问题时，布依族的习惯法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通常情况

下，宗族组织会赋予宗族的族长、长老们，甚至全体族人一些

执法权，对违反习惯法分人进行处罚，虽然不同地区的处罚的

具体方式各不相同，但从根本上看是大同小异，除了独山县的

“3 个 1”制度外，常见的处罚方式有没收财产、驱逐出村、

执行体罚，在建国前甚至还有对严重违反习惯法的人进行处决

的行为。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僻，村民长期生活在相对封

闭的村寨之中，接触到的人和事的范围有限，是典型的熟人社

会。因此，少数民族习惯法一旦形成，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

认可，就成为强制执行的规章制度。为了保证习惯法能够得到

有效的实施，其中许多措施都是非常严厉的，并且在实践过程

中，是真正做到了“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

理的法治路径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有效融到社会治理的法治建设实践之中，从少数民族的社会

基层治理中蕴含的法治价值特点，结合前文所分析的少数民族

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传统的习惯法实施的问题所在，找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少数民族的价值追求的契合点，实现我国基

层社会治理方式方法的创新，并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的提

升，主要从以下三个路径：

（一）发扬少数民族的基层社会治理治理的优秀法治传统

在少数民族的传统实践中，习惯法是在长期社会治理实

践中基于经验的累积之上逐渐形成的，执行的过程也是公开

透明的，其公信力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认可的。在布依族

社会中，几乎每一个村寨都拥有一套自己的习惯法。布依族

习惯法的执行主要由村寨的寨老或者宗族的族长等主持。布

依族社会中这些自然形成的头人在法治实践中一般都有着一

些共同的特征：善于辞令、办事公道、为人正直、没有私心

等，而且在调解群众之间的纠纷时，他们熟悉习惯法，不

会有明显偏袒其中一方的行为。因为他们的地位是群众赋予

的，自然形成的，因此，没有什么特权，一旦被发现有办事

不公正的地方，就会使他们失去在村寨中的自然领袖的地

位。布依族长期历史发展中，产生的这种用民主酝酿的方

式，自然推选出村寨的自然领袖的方法，再加上在法治实践

的过程中村民们的广泛的群众监督效应，形成的公平公正的

法治氛围，是布依族基层社会治理顺利实施的基本保障。这

些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考验的宝贵的优秀法治传统，是我们

今天的法治建设依然需要传承的宝贵财富。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重塑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

的法治文化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

方略，也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新时代向着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迈进的今天，我们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

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因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依法管理本自治地方事

务。”[3]所以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治理在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建设的总体框架内开展是理所应当的。那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有关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重塑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文

化，则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遵循。

当然，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民的充分行使当家

作主的权利，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布依族传统习惯法

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布依族制度建设、自我管理和监

督体制三者有机结合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重塑少数民族的法治文化，探寻其中蕴含的法治精神的

现代价值，在于巩固人民群众在其习惯法的形成过程中的主

人翁的地位，以及在其实施过程中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这

一机制在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起到褒奖社会正面典

型，曝光基层反面典型，遏制农村的陈规陋习，弘扬乡村优

秀传统文化，使村规民约这个新时代的“习惯法”成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到基层社会治理引导人民群众形成良好的

行为规范的法治价值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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